
附件 1 

國立中央大學館舍建築中庭暨周邊環境美化競賽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02 次行政會議（2004.02.23）通過 
第 490 次行政會議（2007.10.20）修正通過 

第 605 次行政會議（2014.12.22）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 為促進工作環境之認同歸屬，及發揮創意與巧思，在行政分工與自主

管理原則，透過競賽評比機制，營造各館舍建築內外特色景觀，增添

校園活潑與美景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第二條  以個別館舍為評比對象，包括文學館（一、二、三館）、國鼎圖書資

料館、志希館、管二館、綜教館、科二館、科三館、鴻經館、科四館、

科五館、工程館、機械館、工四館、工五館、資電館、科學館、遙測

大樓、依仁堂、總圖書館、客家學院大樓、國鼎光電大樓及其他已進

駐之新建館舍。 
第三條  各館舍中庭內的樹木及建築物周圍花台、水池之植栽，由各相關單位

自主維護管理。 
第四條  以館舍建築之中庭及周邊五公尺以內區域的整潔、植栽或裝飾造景，

為評比事項。 
        前項所需經費由各該館舍建築所屬權責歸屬單位自籌。 
第五條  配合每年校慶活動，評比於校慶前二週舉辦為原則。 

第六條  評比委員，由受評館舍分別推派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。分別就 
           1.整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分 

2.美觀（包括植栽設計或裝飾等）     25 分 
3.創意或特色營造                   30 分 
4.符合環保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20 分 

進行評分(建築物新舊不列入評比重點)，總分為 100 分，評比表格另

訂之。 
第七條  各館舍經評比後加總平均分數最高之前五名，發給獎金（獎金以購置

館舍建築環境美化相關用途商品為限），第一名四萬元、第二名三萬

元、第三名二萬元、第四、五名各一萬元，及獎牌一面，並於校園平

面與電子媒體刊登得獎館舍公開表彰，獲獎單位並得提列有功人員，
予以專案敘獎，以資鼓勵。 

        倘經評比分數加總後平均分數最低之末三名，且平均分數未及 70 分

者，亦將刊登校園平面與電子媒體以為惕勵。 
獲得前三名之館舍，次年列為觀摩館舍，不列入評比。 

第八條  刪除 
第九條  本競賽評比相關行政作業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。 
第十條 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